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爱普香料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对外投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

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投资标的名称：杭州天舜食品有限公司。 

 投资金额：人民币 8,400万元。 

 特别风险提示：本次对外投资可能面临无法达到预期效果的风险。 

 

一、对外投资概述 

1、爱普香料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爱普股份”或“投资

方”）拟以自有资金，通过增资及受让杭州天舜食品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天舜

食品”或“标的公司”）股东胡剑敏股权的方式对天舜食品进行投资。其中，公

司拟以人民币 2,000万元收购天舜食品股东胡剑敏持有的天舜食品 250万元出资；

同时对天舜食品增资人民币6,400万元；其中，800万元计入注册资本，其余 5,600

万元计入资本公积。公司已于 2016年 8月 23日与交易相关方签署了《关于杭州

天舜食品有限公司之投资协议》。 

2、上述增资及股权转让完成后，公司共持有天舜食品 45.65%的股权。 

（1）增资及股权转让前，天舜食品的股权结构如下： 

股东名称 出资额（元） 持股比例（%） 

宣鑫龙 7,000,000 46.67 

陆其康 3,005,000 20.03 

胡剑敏 2,500,000 16.67 



杭州睿力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2,495,000 16.63 

合  计 15,000,000 100.00 

（2）增资及股权转让后，天舜食品的股权结构如下： 

股东名称 出资额（元） 持股比例（%） 

爱普股份 10,500,000 45.65 

宣鑫龙 7,000,000 30.43 

陆其康 3,005,000 13.07 

杭州睿力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2,495,000 10.85 

合  计 23,000,000 100.00 

3、2016 年 8 月 26 日，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第十六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

公司对外投资的议案》。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

上市规则》、以及《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本次对外股权投资事项无需提交公

司股东大会审议。 

4、本次对外股权投资不属于关联交易，也不构成《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

管理办法》规定的重大资产重组事项。 

 

二、交易相关方基本情况 

1、宣鑫龙先生：中国公民，1996年创办杭州天舜食品有限公司并持续经营

至今，现任天舜食品执行董事兼总经理。 

2、陆其康先生：中国公民，现任天舜食品监事。 

3、胡剑敏女士：中国公民，宣鑫龙配偶。 

4、杭州睿力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330106MA27Y2NX4F 

住所：杭州市双浦镇袁浦街 136号 3043 室 

股东及持股比例：王忠海、徐丰和杨敏三位国内自然人，持股比例分别为

84.43%、8.62%和 6.95%。 

5、爱普香料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31000063207506XW 

住所：上海市嘉定区曹新公路 33号。  



三、投资标的基本情况 

公司名称：杭州天舜食品有限公司 

公司性质：有限责任公司 

住所：杭州市双浦镇周富村新塘 1组 80 号 

法定代表人：宣鑫龙 

注册资本：人民币 1,500万元  

成立日期：1996 年 8月 5日 

经营范围：生产、加工：调味料（半固态）、糖果制品（巧克力及巧克力制

品、代可可脂巧克力及代可可脂巧克力制品）、炒货食品及坚果制品（其他类）。

（食 品生 产许 可证 编号 ： QS330113010214 ； 食品 流通 许可 证编 号：

SP3301961410016174）（上述经营范围中涉及前置审批项目的，在批准的有效期

内方可经营）。 一般经营项目：货物进出口（法律、行政法规禁止经营的项目除

外，法律、行政法规限制经营的项目取得许可后方可经营）其他无需报经审批的

一切合法项目。 

主要业务：天舜食品为目前国内规模较大的专业化工业巧克力生产企业，产

品以工业巧克力为主，并有部分成品巧克力面向终端消费者销售，发展定位是依

托天舜食品在工业巧克力行业的核心技术，向国内各类冷冻饮品生产商、烘焙企

业或烘焙饼房、终端消费者提供质量可靠、价格优惠的巧克力产品。 

主要产品：天舜食品产品主要包括冷冻饮品用巧克力、烘焙用巧克力和成品

巧克力三大类。其中：冷冻饮品用巧克力为天舜食品主导产品，占整体销售收入

的 70%左右，主要客户涵盖冰淇淋、雪糕、雪泥、冰棍等各类冷冻饮品生产商；

烘焙用巧克力为天舜食品近年新推出产品，占整体销售收入的 25%左右，主要用

于蛋糕涂层、蛋糕 DIY 等；成品巧克力占天舜食品整体销售收入的 5%左右，主

要通过天猫以及淘宝等电商渠道直接销售给个人消费者。 

主要财务数据：天舜食品最近一年及一期的主要财务数据如下（未经审计）： 

财务指标（单位：万元） 2016 年 6 月 30 日 2015 年 12 月 31 日 

总资产 4,000.96 2,149.86 

净资产 2,075.85 1,598.53 

财务指标（单位：万元） 2016 年 1-6 月 2015 年 



营业收入 3,540.49 3,431.94 

净利润 477.31 115.72 

 

四、投资协议主要内容 

《关于杭州天舜食品有限公司之投资协议》的主要内容如下： 

1、协议主体 

公司、天舜食品、宣鑫龙、陆其康、胡剑敏、杭州睿力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2、出资情况 

爱普股份拟以 2,000 万元人民币受让原股东胡剑敏持有天舜食品的 16.67%

股权（出资额 250 万元），拟出资 6,400 万元人民币认购天舜食品新增 800 万元

注册资本，以取得天舜食品增资完成后 34.78%的股权。  

3、支付方式 

协议各方一致确认，本次投资先决条件全部满足或由投资方以书面方式全部

或部分豁免之日起十个工作日内，将股权转让价款 2,000万元支付至胡剑敏指定

的收款账户，将增资款 6,400万元支付至标的公司验资账户。 

4、董事会、监事会和管理人员的安排 

本次投资完成后，各方一致同意，标的公司董事会、监事、管理人员按照以

下方式产生： 

（1）标的公司新一届董事会由 3 名董事组成，投资方有权委派 2 名董事，

原股东共同有权委派 1名董事，董事长由董事会选举产生。 

（2）标的公司不设监事会，设立监事 1 名，由原股东委派。 

（3）总经理由董事长提名，并由董事会决策聘任，总经理应为职业经理人。 

（4）标的公司财务总监由投资方委派。 

5、业绩承诺 

为对爱普股份和天舜食品双方形成有效激励和约束，爱普股份与宣鑫龙在投

资协议中作出如下业绩承诺： 

（1）关于投资方完成投资时（即届时投资方合计持有标的公司 45.65%的股

权），宣鑫龙对标的公司 2016年度、2017年度以及 2018年度业绩承诺如下： 

① 2016年度经审计扣非净利润不低于人民币 620万元； 



② 2017 年度经审计扣非净利润不低于人民币 1,000万元； 

③ 2018 年度经审计扣非净利润不低于人民币 1,880万元； 

④ 2016 年至 2018 年三年累计经审计扣非净利润不低于 3,500万元。 

经审计扣非净利润指经会计师事务所审计、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的净利润，

以下适用；上述 4项业绩承诺以下简称为“业绩承诺要求”。 

（2）如标的公司 2016 年度或 2017 年度经审计扣非净利润未达到上述业绩

承诺要求，但不低于相应年度上述业绩承诺要求 90%，则相关业绩考核及业绩相

关承诺可以顺延。 

（3）如标的公司相应年度经审计扣非净利润低于上述业绩承诺要求的 90%

（即 2016 年 558 万元、2017 年 900 万元、2018 年 1,692 万元），则宣鑫龙应就

当期经审计扣非净利润与相应业绩承诺要求 90%之间的差额对天舜食品进行补

偿；如标的公司 2016年至 2018年三年累计的经审计扣非净利润低于 3,500万元，

则宣鑫龙应就三年累计的经审计扣非净利润与 3,500 万元之间的差额对天舜食

品进行补偿，之前各期已经补偿的金额可以折抵。前述的补偿方式为宣鑫龙将等

同于前述差额的货币资金捐赠给标的公司（计入资本公积）。 

（4）如标的公司 2016年至 2018年三年累计的经审计扣非净利润低于 2,450

万元的，除了宣鑫龙应当按照上述第（3）款约定对标的公司进行现金补偿外，

投资方有权对本次投资进行估值调整，并以书面方式要求宣鑫龙对投资方进行现

金补偿，现金补偿按照以下公式计算（单位：万元）： 

现金补偿金额＝8,400×[3,500万元-2016年至2018年三年累计的经审计扣

非净利润]／3,500 

（5）如发生上述第（3）款、第（4）款约定现金补偿的情形，宣鑫龙应当

在相关事实发生之日或投资方书面要求之日 60 日内足额支付相应的现金补偿款；

如宣鑫龙在约定期限内未能履行全部或者部分的现金补偿义务，投资方有权要求

宣鑫龙以其持有的标的公司股权向投资方进行补偿，股权补偿按照以下公式计算： 

股权补偿的数额＝应当补偿金额／届时标的公司最近一个会计年度末经审

计的每股净资产 

上述补偿义务以宣鑫龙届时持有标的公司股权为限。 

（6）奖励 



如标的公司相应年度经审计扣非净利润高于上述业绩承诺要求，则超出部分

的 30%由团队股东宣鑫龙以及杭州睿力投资管理有限公司优先分配，剩余净利润

由全体股东按照股权比例享有或分配。具体优先分配的方式由投资方与宣鑫龙协

商确定，但应当符合投资方内部审计的要求。 

（7）估值上调 

如标的公司 2016年至 2018年三年累计的经审计扣非净利润超过 4,550万元，

则本次投资的投前估值调整为 1.5亿元，投资方应当向胡剑敏支付额外的股权转

让款500万元，并向标的公司缴纳额外的投资款 1,600万元（全部计入资本公积），

各方股权结构按照本协议第三条约定保持不变。 

（8）上市或全面收购 

经投资方与宣鑫龙协商一致，标的公司可以按照以下条件选择相应的方案： 

①业绩承诺期满后，如标的公司符合境内外资本市场上市条件，可以独立上

市，投资方同意将配合上市申报工作。 

②如标的公司 2016 年至 2018 年三年经审计扣非净利润均达到上述第（1）

款业绩承诺要求，则除保持届时股权结构之外，经爱普股份届时股东大会审议批

准，爱普股份通过发行新股的方式，收购置换届时天舜食品其他股东的股权。 

③如标的公司 2016 年至 2018 年三年经审计扣非净利润均达到上述第（1）

款业绩承诺要求，则除保持届时股权结构之外，经爱普股份届时股东大会审议批

准，爱普股份通过现金方式，按照届时天舜食品的估值，受让其他股东所持股权，

实现对天舜食品的全面收购。 

6、股权回购和转让 

（1）如投资方持股期间标的公司被行政主管部门吊销食品生产许可证的，

或者其他事项导致标的公司被责令停产停业的，投资方有权要求标的公司或原股

东回购投资方所持有的全部股权。 

（2）股权回购价格应按以下两者孰高者确定： 

①按照投资协议规定的投资方的全部投资款及自实际缴纳或支付日起至原

股东或者标的公司实际支付回购价款之日止，按每年 8%计算利息（单利）；或 

②回购时投资方所持有股份所对应的标的公司经审计的净资产。 

（3）未经投资方书面同意，原股东不得向其他股东和投资方以外的任何第



三方出售、转让或以其它方式处置其所持有的任何股权（或股份），或对其在标

的公司的全部或任何部分的股权（或股份）设定抵押、质押、担保或以其它方式

设置第三方权利或债务负担。 

（4）如原股东拟向其他股东或任何第三方出售或转让其持有的标的公司部

分或全部股权（或股份），应提前三十（30）天书面通知投资方，并列明拟转让

股权的数量、价格及其他主要交易条款。在此情况下，在同等价格和条件下，投

资方或其指定的第三方均享有优先受让权。 

（5）未经投资方书面同意，上述股权转让价格不得低于本次投资的价格。 

7、关于增资事宜的特别约定 

（1）本次投资完成后、天舜食品上市/或被并购前，天舜食品股东会决议后

续增资事项的，在同等条件下，投资方享有优先认购权；如天舜食品原股东亦主

张优先认购权，则投资方与天舜食品原股东应协商确定各自认购的增资份额；协

商不成的，投资方与天舜食品原股东按照届时各自持有的相关股权比例进行增资。 

（2）本次投资完成后、天舜食品上市/或被并购前，未经投资方书面同意，

天舜食品不得以低于本次投资的价格或者优于本次投资的条件引入其他投资者

对标的公司增资； 

（3）即使届时所有股东一致同意天舜食品以优于本次投资的条件引入其他

投资者，原股东一致同意，投资方自动享有天舜食品与后续引入投资者签署的增

资协议及补充协议中的最优条款。 

8、违约条款 

（1）违约事件 

本协议各方均应严格遵守本协议的规定，以下每一事件均构成违约事件： 

①如果本协议任何一方未能履行其在本协议项下的实质性义务或承诺，以至

于其他方无法达到签署本协议的目的； 

②如果本协议任何一方在本协议中所作的任何声明或保证在任何实质性方

面不真实。 

（2）违约救济 

除本协议另有约定外，违约方应当负责赔偿其违约行为给守约方造成的损失，

以使守约方恢复到该违约事件不发生的情形下守约方可以达到的状态。 



9、争议解决 

（1）任何因本协议的解释或履行而产生的争议，均应首先通过友好协商方

式加以解决。如协商未果，则任何一方均有权在该等争议发生后三十天内，向投

资方所在地的人民法院提起诉讼。 

（2）在有关争议的协商或诉讼期间，除争议事项外，本协议各方应在所有

其它方面继续其对本协议下义务的善意履行。 

10、生效条件 

本协议经各方正式授权代表签署，且经投资方董事会决议同意后生效。 

 

五、本次对外投资对公司的影响 

1、工业巧克力的行业前景 

从全球市场来看，可可资源的有限性、人均收入的上升、人们对优质、健康、

有机巧克力的旺盛需求等因素为推动巧克力行业持续发展、巧克力生产企业维持

较为稳定的利润水平奠定了基础。 

从国内市场来看，目前中国巧克力年人均消费不足 0.07kg，不及西方发达

国家平均年消费量的 1%，市场潜力很大。近年来，随着国民经济的快速发展、

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以及对巧克力接纳程度的提升，人们对巧克力的消费需求持

续增长，国内巧克力市场正以年均 10%-15%的增长率迅猛发展，巧克力产品的未

来市场空间具备良好的想象力，工业巧克力生产企业具有良好的发展前景。 

2、对公司的影响 

天舜食品主营业务为工业巧克力的生产和销售，自成立以来，凭借其较高的

产品品质和精准的市场定位，主要产品在国内工业巧克力市场占据较大的份额，

尤其是在冷冻饮品领域积累了丰富的渠道优势和技术储备。爱普股份的食用香精

和食品配料（含部分工业巧克力产品）广泛应用于液体乳及乳制品制造业、冷饮

制造业、软饮料制造业、糖果制造业、烘焙食品制造业等下游行业，与天舜食品

存在一定的交叉。通过此次投资，则两家公司在各自的产品、客户、技术、应用

服务等领域可实现“取长补短”和“互生互用”，产生协同效应、有效提升业绩。 

六、本次对外投资的风险分析 

虽然工业巧克力行业未来发展前景较好，且标的公司在国内工业巧克力市场



占据较大的份额，但其未来发展仍面临一些不确定性，导致业务发展不能实现预

期目标。本次对外投资可能面临无法达到预期效果的风险：  

1、业绩目标无法实现的风险 

经过多年发展，我国工业用巧克力行业竞争激烈，市场化程度较高，但产品

同质化现象严重，众多中小厂商主要以价格战作为竞争策略。天舜食品长期深耕

于冷冻饮品用巧克力这个细分市场，在产品质量、口味、服务等方面竞争优势明

显，因而利润空间较大。但考虑到目前工业巧克力行业的市场化程度较高，且面

临着国际大公司的直接竞争，天舜食品销量的持续增长具有一定的不确定性，因

此可能出现业绩目标无法实现的风险。 

2、协同风险 

天舜食品与公司业务存在一定的交叉，公司希望通过此次投资，使两家公司

在各自的产品、客户、技术、应用服务等领域形成协同效应、有效提升业绩。但

如果未来与公司在管理上不能有效整合，或者业务板块之间不能形成良性互动、

发挥协同效应，可能面临无法整合资源、实现盈利和增值的风险。  

 

    特此公告。 

 

 

 

 

爱普香料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6年 8月 26 日 

 

 


